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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顛覆政權案 控方：組織者必屬「首要分子」
強調唯一恰當詮釋：顛覆罪罰則及最低刑期適用於本案

「35+顛覆國家政權」案有

45名被告罪成，其中31人認罪

及14人受審後被裁定罪成，各

人分批進行求情。法庭昨日處

理被控方列為組織者的5名被告求情，包括認罪的戴耀廷、區諾軒、趙

家賢、鍾錦麟及受審被定罪的吳政亨。控方認為，可按各被告參與程

度及串謀的角色而分級量刑，而組織者必屬「首要分子」。控方又

指，香港國安法第二十二條設立最低刑期，其立法原意清晰，明顯因

該嚴重罪行有廣泛社會關注，要判處阻嚇性的刑罰。由於串謀罪須按

罪行的嚴重程度相稱，因此就串謀罪條文的唯一解讀，就是國安法的

刑期分級制和最低刑期同樣適用。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黑暴極端組
織 「 屠 龍 小
隊」與其他激
進團夥策劃於
2019 年 12 月 8
日藉「民陣」

遊行，在灣仔製造連環爆炸及槍擊警員案，案件昨日
續在高等法院審訊。控方傳召執行跟蹤任務及參與拘
捕行動的警員作供，指「大行動」前一晚，「屠龍小
隊」隊長黃振強、被告張俊富等人進入灣仔「安全
屋」。警方「爆門」入內拘捕眾人時，黃振強一度激
烈反抗拒捕，包括手腳並用襲擊警員，須由4名人員
合力將之制服。
早前庭上證供提到，灣仔展鴻大廈12樓A室為「屠

龍小隊」的「安全屋」，隊長黃振強供稱於2019年12月
7日與隊員在屋內就翌日的「大行動」開會。翌日清晨，
黃振強、被告張銘裕及被告嚴文謙在「安全屋」內被
捕，被搜出黑色頭盔、面罩、防彈背心及膠盾等裝備。
控方昨日傳召負責監視行動的警員X在屏風後以匿名
作供。X確認於2019年12月7日晚上9時45分到達展鴻
大廈外，負責監視黃振強、林銘浩（屠龍成員）、吳智
鴻、張俊富、梁政希（屠龍成員）及張銘裕。

控方隨後傳召於12月8日清晨6時參與拘捕黃振強的警
員戴明德作供。戴形容，涉案「安全屋」當時「重門深
鎖」，警員拍門及表明身份不獲回應，遂與同僚「爆
門」進入。
戴表示，他是首名進入單位的警員，在進入房間後再

度表明身份，問黃「你係咪黃振強」，黃立即撲向他，
「反應好激烈。」他被黃用手推胸口及被用腳撞，由於
擔心黃逃走，加上黃身材健碩，於是緊抱黃撲倒床上，
並在3名同僚協助下制服黃。 ◆香港文匯報記者葛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一名29歲
男文員，涉嫌於今年3月至4月期間持續在
不同的公共巴士乘客座位椅背寫上具煽動意
圖的字句，內容包括煽動他人引起對中央及
香港特區政府憎恨。警務處國家安全處經調
查後，於周日（23日）在將軍澳將其拘捕，
昨日押解至西九龍裁判法院，控以三項違反
《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第二十四條出於煽動
意圖作出一項或多項具煽動意圖的作為罪，
以及兩項摧毀或損壞財產罪。被告暫時無須
答辯，還押至8月22日再訊， 以便警方進
一步調查。

被控違維護國安條例
被告鍾文傑（29歲、文員），面對的三項
出於煽動意圖作出一項或多項具煽動意圖的
作為罪，分別指他於2024年3月23日至25
日、3月28日至4月21日，以及4月27日，
於香港在公共巴士乘客座位椅背上寫上陳述
和公開展示該等陳述，具意圖：（a）引起
中國公民、香港永久性居民或在特區的人，
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確定的國家根本
制度的憎恨或藐視，或對其離叛；（b）引

起中國公民、香港永久性居民或在特區的
人，對特區的憲制秩序、行政、立法或司法
機關的憎恨或藐視，或對其離叛，及/或
（c）煽惑任何人企圖不循合法途徑改變中
央就特區依法制定的事項或在特區依法制定
的事項。
兩項「摧毀或損壞財產」罪指，被告分別

於2024年4月2日及18日，在香港於車牌號
碼PH6010及PP1750的公共巴士內，無合法
辯解而摧毀或損壞屬於城巴有限公司的乘客
座位椅背，意圖摧毀或損壞該財產，或罔顧
該財產是否會被摧毀或損壞。
控方代表高級檢控官李庭偉昨在庭上向法
庭申請被告暫時無須答辯，並將案件押後至
8月22日再訊，以便警方進一步調查被告的
電話和電腦，以及調查被告是否與其他案件
有關。控方的申請獲香港國安法指定法官、
總裁判官蘇惠德批准。被告沒有申請保釋，
須還押。
出於煽動意圖作出一項或多項具煽動意圖
的作為及摧毀或損壞財產罪均屬嚴重罪行，
一經定罪，最高刑罰可分別判處監禁7年及
10年。

本案由國安法指定法官陳慶偉、李運騰及陳仲衡主審。控方由律政司副刑事檢
控專員萬德豪及周天行等代表，辯方由資深大律師黃繼明代表戴耀廷、大律

師石書銘代表吳政亨等。
法庭昨日先處理量刑的法律問題。本案被告被控「串謀顛覆國家政權」，根據
香港國安法第二十二條「顛覆國家政權罪」的罰則，「對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
的，處無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積極參加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
期徒刑；其他參加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指罰則按嚴重程度分三級
萬德豪首先陳詞表示，香港國安法第二十二條內「顛覆國家政權罪」罰則，根

據案情嚴重程度分為三級，另一方面，本案控罪屬串謀控罪，根據《刑事罪行條
例》第159C條有關串謀罪行，可處刑罰必須與該罪行「嚴重程度」相稱。雖然
《刑事罪行條例》1996年訂立條文時，香港國安法尚未出現，但立法者當時肯定
已預想有類似情況出現，才提及須按罪行的嚴重程度相稱，因此若要與香港國安
法二十二條刑罰相稱，必須採納條文的判刑下限，加上香港國安法清晰的立法意
圖，唯一恰當詮釋必然為顛覆罪罰則以及最低刑期仍適用於本案。
法官李運騰問控方對涉同一串謀的被告，判刑時是否採用同一刑期等級的立
場，萬德豪確認，並表示刑期等級視乎各被告的參與程度及在串謀的角色。李官
引述辯方求情陳詞時的說法，稱如落實案中串謀，當選進入議會投票否決財政預
算案的議員才是「首要分子」，而非「初選」組織者。萬德豪回應表示，組織者
非「首要分子」的說法不可接受，違反常理。控方認為組織者發起整個串謀，必
然是首要分子。
就「首要分子」的定義，萬德豪建議可參考《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105條，
與香港國安法第二十二條的「首要分子」類同，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釋
義及實用指南，「首要分子」是牽涉組織罪行的犯罪者，可以是組織者或領導
者。
法官李運騰提出，特區終審法院指香港國安法須與維護國家安全的全國性法律

銜接，而非與其他內地法律銜接，又問控方所引用的內地刑法是否與香港國安法
相關。控方解釋，有關的法律和字眼相近，控方是以具邏輯的方式去詮釋內地法
律，因此能應用於本案。
法官陳慶偉要求控方表明哪些被告為「首要分子」、「積極參加者」和「其他

參加者」，萬德豪未有就這個問題表態，認為分級本帶上下限刑期，表態等同表
明判刑刑期，但願意表明各級相關考慮因素。

控方：量刑時應為被告分級
萬德豪表示，若要裁斷被告是否「首要分子」，須考慮其有否參與計劃、組

織、指揮、加強精密策劃以及其帶來的實際或潛在影響等；裁斷被告是否「積極
參與者」，須考慮其是否在當中擔任積極角色，如何渴望參與等，餘下同案被告
則屬最次要的「其他參與者」。
控方又認為，法庭量刑時應先為被告分級，然後按既訂刑期範圍訂定量刑起

點，最後再考慮各種加刑或求情因素，有需要的話再考慮被告是否符合香港國安
法第三十三條，可減輕處罰，法庭可據此將被告犯案嚴重程度降級。
萬德豪提到，國安法第三十三條列明「揭發他人犯罪行為，查證屬實，或者提

供重要線索得以偵破其他案件的」可以從輕或減輕處罰，區諾軒、趙家賢以控方
證人身份作供，適用於國安法第三十三條。

在控方完成陳詞及口頭
答問後，由代表戴耀廷的
資深大狀黃繼明開始求情
陳詞。黃繼明在講述戴耀

廷的個人情況時，一度被法官陳仲衡打
斷，指戴耀廷並非初犯者（not the first
offender）。黃又以謀殺案為例，稱一
名主腦負責計劃、收買殺手並從中獲
益，但戴耀廷沒法控制其他參與者的行
動，法官陳慶偉打斷其發言，叫黃不要
忘記戴耀廷在7月6日和7月9日「初
選」記者會曾經受訪。
黃繼明在求情期間稱，戴耀廷在提出

「初選」時，香港國安法仍未實施，
「沒人認為（初選）是非法的。」法官
陳慶偉聞言要求辯方澄清本來已認罪的
戴耀廷「是否不接受『串謀』的控
罪」，黃繼明否認，並稱「初選」在
2020年 7月後有改變，戴耀廷在「初
選」中的角色有限，不應於量刑時考慮
此前的事件云云。
法官李運騰反駁，不是考慮七一前的

事情作量刑，而是要考慮社會環境，判
斷罪行嚴重性，重點在於持續不斷的犯
罪。
黃繼明又稱，被告所犯的錯是在香港

國安法生效後沒有即時在7月1日停止
計劃。法官陳慶偉聞言再打斷黃的發
言，指戴耀廷「不只是沒有停止，而是
繼續（初選）」。黃繼明承認被告戴耀
廷持續參與在串謀當中，至7月才退
出，但聲稱法庭在考慮戴耀廷的角色時
應從7月開始。法官陳仲衡反問，倘黃
繼明把戴耀廷歸類為「其他參加的」，
那黃認為誰是「首要分子」「積極參加
者」。法官陳慶偉聞言大笑，李官笑
言：「那麼所有人都不是主要參與者
（key participants）。」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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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屋」內被捕「屠龍隊長」激烈反抗 巴士椅背寫煽動字句 文員被國安警拘捕

◆「屠龍小隊」槍手就擒，警方在暴徒藏身地搜出真槍
實彈。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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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院判詞指戴耀廷發起謀造憲制危機

判斷戴耀廷罪行嚴重性 法官：重點在持續不斷犯罪

◆戴耀廷 資料圖片 ◆區諾軒 資料圖片 ◆趙家賢 資料圖片 ◆鍾錦麟 資料圖片 ◆吳政亨 資料圖片

◆警方昨日在
西九龍裁判法
院外加強保安
措施。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鄧偉明攝

香港特區高等法院國安
法指定法官早前在35+顛
覆政權案的判詞中指出，
在本案中，首被告戴耀廷

提出「35+」計劃，並提出使用立法會
權力否決財政預算案、爭取所謂「五大
訴求」及製造「大殺傷力憲制武器」，
迫使行政長官對「五大訴求」讓步。法
庭清楚看到，在2020年 3月和 4月，
「35+」計劃的終極目的和用意已非常
清晰，戴耀廷的目的和用意就是要利用
該謀劃破壞、摧毀或推翻現行的政治制
度，以及香港特區根據基本法和「一國
兩制」方針所建立的體制。
判詞表示，戴耀廷於2019年12月在

《蘋果日報》發表其想法，引起了「泛
民主派」的注意。在所有協調會議結束

時，至提名期完結前，運用否決權是絕
大部分參選人已達成的共識。所有由戴
耀廷製備的協調機制協議中，第一和二
段清楚說明「初選」的作用和目的。
「初選」參選人聲明一旦當選，他們會
積極運用或會運用基本法賦予立法會的
權力，否決財政預算案。
2020年7月6日，首被告戴耀廷、區
諾軒及其他人舉行記者招待會，宣布票
站地點。在記者會上，戴耀廷提到其中
一個目標是運用否決權否決財政預算
案，又提到解散立法會。2020年7月9
日，戴耀廷和區諾軒再舉行記者招待
會，宣布「初選」細節。其間，戴耀軒
再次說出「35+」計劃的目標為取得立
法會的過半議席，以及運用權力否決財
政預算案。

另一記者招待會於2020年 7月13日
初選後舉行，戴耀廷重申，「參選人」
將遵守已達成的協議及他們已承諾運用
權力否決財政預算案。戴耀廷於7月14
日在其臉書發表帖文，再次提及參選人
已在協調會議中達成否決財政預算案的
協議。
法庭認為，戴耀廷提及「否決財政預
算案」的概念時，法庭毫無疑問肯定戴
所指的是基本法第五十至五十二條中整
體的否決權力，以及運用此等權力後帶
來的後果，即解散立法會及行政長官辭
職。法庭肯定戴耀廷對參加協調會議者
解釋，他在協調協議中所說的「迫使特
首回應五大訴求」要採取的步驟和他想
追求的結果，即造成香港的憲制危機。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